
發文單位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

發文日期 98/03/19

發文字號 工程促字第09800114010號函

主旨
貴局函詢辦理「流感疫苗國產計畫BOO案」適用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(以下簡稱促
參法)第8條第1項第6款暨第4條第2項疑義乙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

一、復貴局98年1月16日衛署疾管企字第0980000990號函。

二、有關促參法第8條第1項第6款之民間機構投資「新建」定義及從何階段認定疑義
乙節，「新建」係指民間機構依促參法第45條、第46條規定，與主辦機關完成促參案
件投資契約之簽訂後，依其他相關法令辦理開工新建，並未規範民間機構必須於簽約
後始得申請建造執照。

三、有關民間機構投資新建，得否僅限於建物之一部分疑義乙節，促參法第9條規定略
以：「前條第1項各款之新建、擴建、整建（以下簡稱興建）或…，得就該公共建設之
全部或一部為之。」係指民間參與個案計畫，得就促參法第3條所稱之「公共建設」之
一部由民間參與新建營運，非指民間得就個案計畫內建物之一部新建。

四、有關政府或公營事業轉投資之限制疑義乙節，按促參法第4條第2項，民間機構有
政府、公營事業出資或捐助之情形，應受比例不得超過該民間機構資本總額或財產總
額百分之二十之限制。非屬「政府」或「公營事業」之出資或捐助，其比例不受前揭
規定之限制。（參照本會89年7月1日工程技字第89017466號函釋例，公開於本會網
站：http://ppp.pcc.gov.tw/pcc_site/相關法規/解釋函）

【附註】
促參法第9條104年12月30日修正。

正本 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

副本 行政院衛生署、本會法規委員會

解釋法條

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3條(點)
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4條(點)
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8條(點)
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9條(點)
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45條(點)
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46條(點)




